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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復牌指引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補充信息 

 

本公告乃由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聯交所提出的復牌指引（「初始復牌指引」）；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與

公司秘書辭職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額外復牌指引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收到聯交所的信件，該信件在最初復牌指引的基礎上，闡

述了該公司之額外復牌指引，包括以下條件： 

 

a) 獨立非執行董事至少有三名，其中至少有一名是具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

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規則第 3.10 條）；  

 

b) 獨立非執行董事數目必須超過董事局成員人數的三分之一（規則第 3.10A 條）；及 

 

c) 審計委員會至少有三名成員，其中至少有一名是具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

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規則第 3.21 條） 

  

d) 薪酬委員會主席由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並由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規則第

3.25 條）；及 



 

e) 有一名具有專業資格或相關經驗的公司秘書（規則第 3.28 條）。 

 

聯交所更表示，倘本公司的情況有變，其可能修改或補充已發出的復牌指引及或發出進一步 

補充指引。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補充信息 

 

誠如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之公告所載，陳增武先生（「陳先生」）和蘇江先生（「蘇先

生」）已提出辭任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與二零二零年十

一月十八日起生效。 

 

本公司謹此補充陳先生希望將更多時間投入于他個人的產業，因此無法繼續在本公司任職。蘇先

生則因家庭與個人事宜辭任本公司董事職務。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本公司股份將繼

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代表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霍羲禹 

周偉成  

共同及各别清盤人  

擔任代理人而毋需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 

 

根據該公司先前作出的公布所得的資料，執行董事為李小廣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鴻先
先生。 
 
凡該公司的事務、業務及財物，均由共同及個別清盤人以公司代理人身份管理，並不承擔任何個
人責任。 
 

* 僅供識別  
 


